[bookmark: _Toc85197593]正修科技大學___學年度第___學期
______________系(所)碩(博)士班研究生指導教授名冊

	序號
	研究生
姓名
	研究生
學號
	指導教授姓名
	職稱
	認定基準符合學位授予法第8條款次
	論文題目
	專業領域認定

	1
	
	
	
	
	第一款 第二款
第三款 第四款
	
	□相符 □不相符

	2
	
	
	
	
	第一款 第二款
第三款 第四款
	
	□相符 □不相符

	3
	
	
	
	
	第一款 第二款
第三款 第四款
	
	□相符 □不相符

	4
	
	
	
	
	第一款 第二款
第三款 第四款
	
	□相符 □不相符

	5
	
	
	
	
	第一款 第二款
第三款 第四款
	
	□相符 □不相符

	6
	
	
	
	
	第一款 第二款
第三款 第四款
	
	□相符 □不相符

	7
	
	
	
	
	第一款 第二款
第三款 第四款
	
	□相符 □不相符

	8
	
	
	
	
	第一款 第二款
第三款 第四款
	
	□相符 □不相符

	9
	
	
	
	
	第一款 第二款
第三款 第四款
	
	□相符 □不相符

	10
	
	
	
	
	第一款 第二款
第三款 第四款
	
	□相符 □不相符

	於    年    月    日經本系所「論文與系所專業性審查小組」通過(請附會議紀錄含簽名)
邀請校內外專家組成「論文與系所專業性審查小組」，委員三至五名，其中校外委員人數須為三分之一(含)以上，就研究生之論文與就讀系所專業符合性進行審查，論文題目及其內容應符合系所教育目標、核心能力、課程內容及課程性質所屬領域、學術或專業實務。


說明：
1. 請各系所於預計畢業學期第四週結束前，將本名冊正本及各研究生「碩士學位考試(課程)申請書(影本)」、「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證明(影本)」及歷年成績單，送交教務處註冊及課務組，各研究所請影印一份自存。
2. 學位授予法第8條:一、現任或曾任教授、副教授、助理教授。二、中央研究院院士、現任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、副研究員、助研究員。三、獲有博士學位，且在學術上著有成就。四、研究領域屬於稀少性、特殊性學科或屬專業實務，且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。(第三款及第四款依據各系所資格認定基準，並經院(系)教師評審委員會審定之。)
系(所)承辦人:                      院長: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務處:
系(所)主任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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